
國中校長遴選委員會浮動委員應行遵守事項切結書 

（教師浮動委員）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校長遴選之教師浮動委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 召開全體專任教師會議時，應凝聚教師意見，建立學校需求之

共識並作成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摘要各1份，於遴委會審議前，

依本局公文規定時間函報本局。 

二、 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應以全體專任教師會議之決議為依據，

否則遴委會得決議視為無效票。 

三、 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遴選校長之職權，作不當之影響；且對

遴委會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浮動委員簽名：                 

 

候補浮動委員簽名：                 

 

日期：113年         月         日 

 

附件4 



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浮動委員應行遵守事項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校長遴選浮動委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 由出缺學校人事室統籌協調辦理校長候選人座談會及教師與家

長代表校內意向表達投票作業。教師浮動委員應由學校專任教

師選舉產生，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1/2；家長浮動委

員由學生家長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會員代表大會應有

超過1/3以上班級家長代表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之通過始得決議。家長代表不能親自出席家長代表大會時，得

以書面委託其他家長代表代理。但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

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委託出席人數之計算依出席會

議簽到先後順序決定之。 

二、 召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全體專任教師會議時，應分別凝聚

家長及教師意見，建立學校需求之共識，並由浮動委員於遴委

會中表示意見供遴委會參酌。浮動委員出席遴委會時，應分別

檢具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全體專任教師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摘要各1份，於遴委會審議前，依本局公文規定時間函報本局。 

三、 各校之浮動委員係代表學校教師及家長會出席，非代表個人。

應分別以學校全體專任教師會議及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於遴委會中投票，不得表達個人之不同意見，否則遴委會得

決議視為無效票。會議中對候選人投票票數不得於會議中公布

及外流。 

四、 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遴選校長之職權作不當之影響；且對遴

委會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五、 浮動委員於遴委會中之討論、處理過程及投票票數等，參與之

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勿於會場外交流或告知第三人。



國中校長遴選委員會浮動委員應行遵守事項切結書 

（家長浮動委員）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校長遴選之家長浮動委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召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時，應凝聚家長意見，建立學校需求

之共識並作成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摘要各1份，於遴委會審議前，

依本局公文規定時間函報本局。 

二、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應以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為依據，

否則遴委會得決議視為無效票。 

三、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遴選校長之職權，作不當之影響；且對

遴委會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浮動委員簽名：                 

 

候補浮動委員簽名：                 

 

日期：113年         月         日

附件4 



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浮動委員應行遵守事項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校長遴選之浮動委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 由出缺學校人事室統籌協調辦理校長候選人座談會及教師與家

長代表校內意向表達投票作業。教師浮動委員應由學校專任教

師選舉產生，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1/2；家長浮動委

員由學生家長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會員代表大會應有

超過1/3以上班級家長代表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之通過始得決議。家長代表不能親自出席家長代表大會時，得

以書面委託其他家長代表代理。但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

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委託出席人數之計算依出席會

議簽到先後順序決定之。 

二、 召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全體專任教師會議時，應分別凝聚

家長及教師意見，建立學校需求之共識，並由浮動委員於遴委

會中表示意見供遴委會參酌。浮動委員出席遴委會時，應分別

檢具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全體專任教師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摘要各1份，於遴委會審議前，依本局公文規定時間函報本局。 

三、 各校之浮動委員係代表學校教師及家長會出席，非代表個人。

應分別以學校全體專任教師會議及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於遴委會中投票，不得表達個人之不同意見，否則遴委會得

決議視為無效票。會議中對候選人投票票數不得於會議中公布

及外流。 

四、 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遴選校長之職權作不當之影響；且對遴

委會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五、 浮動委員於遴委會中之討論、處理過程及投票票數等，參與之

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勿於會場外交流或告知第三人。 

 


